青岛西海岸新区住所托管经营承诺书



黄岛区行政审批服务局：
本公司承诺：经营范围涉及后置审批且依法不能以住所(经营场所)托管方式取得相关行政许可的项目，仅进行该项目筹建，筹建期间不开展相关经营活动。筹建期结束，将主动与托管机构解除托管关系。如有违反上述承诺内容情形发生的，愿自行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




签字：


年   月   日




注：申请人为有限公司的，由法定代表人签字，设立时由拟任法定代表人签字；申请人为合伙企业的，由全体合伙人或委托执行事务合伙人签字；申请人为个人独资企业的，由投资人签字。变更登记时还须加盖公章。

